并购基金申报材料

1、 遴选申请书
[bookmark: _GoBack]正式申请书，明确表述参选意愿、对母基金基本情况及遴选要求的确认，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参选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确认（附法定代表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二、基金合作方案
基金合作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基金组织形式、基金期限、基金管理人、基金出资主体及出资金额、投资方向、投资策略、投资决策机制、管理费及费用分配、基金门槛收益、收益分配等内容。
三、主体资质证明
1.核心主体文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实缴注册资本证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审计报告中关于实缴资本的专项说明等能证明实缴出资文件。
2.基金业协会备案材料：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回执等；协会官网“管理人公示”页面截图（需显示登记状态正常，无异常经营记录）。
四、核心管理团队材料
1.团队整体情况：管理团队组织架构图；团队稳定性说明（包括核心成员合作年限证明，如劳动合同、项目合作文件等）。
2.核心成员个人材料：个人简历（需详细列明从事并购基金业务年限、过往任职单位、主导或参与的并购基金及项目情况）；任职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或任职决议等（证明为参选机构专职人员）；资质证明：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专业技术职称等相关资质复印件；无不良记录承诺：核心成员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违规、失信违约等不良记录，无重大诉讼及纠纷未决情况的承诺函（原件签字并加盖参选机构公章）。
3.团队业绩佐证：核心成员主导投资的并购项目成功案例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协议、交割文件、退出凭证等关键页复印件，需注明核心成员在项目中的具体职责）。
五、并购业绩证明材料
1.管理基金规模证明：参选机构实际管理的并购基金清单（列明基金名称、设立时间、实缴规模、备案情况、投资项目等）；对应基金的实缴规模证明材料。
2.成功退出案例证明：退出项目清单（列明项目名称、投资时间、退出时间、投资金额、退出金额、待变现资产公允价值（上市公司股价）、业绩测算及说明等核心指标）。
3.荣誉奖项证明：管理人或已投项目获得权威第三方机构评选的并购领域相关荣誉或奖项的证书、奖杯、公示截图等复印件。
六、风控与治理体系材料
1.内部治理结构文件：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复印件。
2.投资决策与风控流程：投资决策流程说明（附流程图，明确各环节职责分工）；风险控制制度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尽调管理办法、风险评估机制、投后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等）。
3.财务管理制度：参选机构财务管理制度文件；最近一期审计报告。
七、资源整合能力材料
1.产业资源与渠道证明：参选机构股东背景或产业资源说明（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产业布局、合作企业名单、行业协会资源等）；过往通过并购基金引入项目落户地方的案例证明材料（如项目落地协议、地方政府相关表彰或证明文件）。
2.储备项目资源：储备项目清单（列明项目名称、所属产业链、项目阶段、预计投资金额、合作意向等）；单个项目简介（包括项目核心优势、与烟台产业的契合点、落地可行性分析等）；项目合作意向证明（如与项目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沟通记录等复印件）。
八、合规承诺材料
1.参选机构及其相关出资主体出具的近3年内未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承诺函；
2.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参选机构及其相关出资主体征信报告，或“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证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
3.参选机构及其相关出资主体近3年内无重大仲裁或诉讼纠纷未决情况的说明（如有未决事项，需详细列明案件情况及对本次参选的影响）。
九、其他补充材料
1.出资能力证明：拟出资主体近一期财务报表、银行资金证明、资产证明等能体现具备出资能力材料。
2.政府投资基金参与的并购基金管理经验证明。
3.与烟台及周边区域企业的业务合作情况及可以提供增值服务的情况说明。
4.参选机构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纸质版材料及电子扫描件，多页需加盖骑缝章；本清单所列材料为必备要求，发起方有权根据遴选工作需要，要求参选机构补充提供相关材料，参选机构需积极配合。



